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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师操作指南 
使用须知 

1.本操作指南适用人群：申报教授、副教授、讲师、助教各级职务

和岗位的校内人员。 

2.为避免申报过程中出现问题，在网上申报之前，请您务必认真学

习好相关文件并仔细阅读申报流程及注意事项。 

3.填写申请信息时的重要注意事项，已在系统中相应的申请页面

中标明，请按照注意事项中的有关要求填写数据或信息。 

4.请您提前核对个人人事基本信息和教学、科研信息，以免影响申

报进程。在线填报尽量在校园内部进行，用校外一些网络访问校务系统可

能会出现网速慢现象。 

5.推荐您使用 IE10 及以上浏览器或 Chrome 浏览器进行申报，申报

过程中，请不要点击浏览器上的后退按钮，如需返回上一步，请点击系

统中的“返回”按钮。如遇技术问题，请联系技术公司（电话：

17862513259）或联系学校人事处（电话：82504529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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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申报教师职务 

一、登录微人大系统 

（一）请登录微人大（http://v.ruc.edu.cn） 

 

如遇用户名或密码问题无法登录，请联系信息技术中心，电话：

62516251。 

校 外 登 录 须 使 用 VPN 进 行 连 接 ， 请 先 登 录

https://webvpn.ruc.edu.cn/login 进行连接，之后进入微人大进行

职务评审申报操作。 

http://v.ruc.edu.cn/
https://webvpn.ruc.edu.cn/login


 

 

（二）选择职评岗聘申报 

点击应用导航中的“校务”，在第二页较下面位置点击“职评岗聘

申报”进入： 

 

二、核对重要人事信息 

申报前，请您仔细核对与职务评审有关的个人基本信息。点击“信

息确认表”进入信息核对页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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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交信息修改申请 

如果信息无误，则您无需进行任何操作。 

如需修改，请在相应有误的信息项后的“个人拟修改信息”列中录入

您认为正确的信息。 

 

如果需要上传相关证明材料，您可以点击“上传附件页”，点击“上

传附件”。点击“浏览”，选择要上传的附件，点击“上传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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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后，学院（系）审批通过、人事处核实后，您的个人信息将会

更新。基本信息、学历学位信息由人事处调配办公室更改；专业技术职

务和聘用岗位信息由人事处教师事务办公室更改。 

由于学校审核需要一定时间周期，在此期间，您可正常进行职务申报，

人事信息将在学校更改后生效。您提交职务申请前，务请确认所提交的信

息修改申请已经审批修改，以确保人事信息准确无误。 

（二）查看审批进程 

在申报系统首页，可以查看信息确认表的状态，点击“信息确认表”

进入，可以看到单位和学校的审批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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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选择拟申报职务 

请您在教师职务评审中，选择您拟申报的职务。如下图： 

 

我校教师职务评审实行隔年申报和有限次数申报制度，请关注您的

申报次数，合理安排晋升申请。具体规定见《中国人民大学教师职务

任职条件（修订）》（2019-2020学年校政字 38号）。 

 

四、填写申报表 

（一）使用说明 

1.页面切换 

申报表以页签形式展示，您可以点击需要进入的页签，切换到相应

的页面。页签之间切换时，页签内容自动保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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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工具栏 

根据您的需要，您可以选择保存、提交、导出 WORD 或 PDF 表格。

每部分均设有“填表说明”，您可以滑动鼠标到“填表说明”位置上进

行查看。 

 

每次进入申请表系统会自动同步科研、教学等数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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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教学、科研系统修改信息后，请您务必在本系统中点击“同

步”，方可将您教学、科研系统中修改的信息更新到本系统。 

 

您可点击页面，放大后填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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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增内容，点击“新增”按钮逐条新增。 

 

您可通过拖放数据，调整信息显示的顺序，手动进行排序。 

 

您可以勾选要删除的记录，点击“删除”按钮，完成数据的删除。 

 

手工填写的数据删除后只能重新录入；从科研和教务系统中同步而

来的数据被删除后，可以点击“恢复删除记录”，勾选要恢复的记录

进行恢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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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核对个人基本信息 

申报页面默认的是当前人事系统中您的个人信息，不允许本人修改。

如需修改，您可通过“信息确认表”提交申请（具体操作见前述“核对

重要人事信息”部分），学校审批通过后，请您在工具栏点击刷新按钮，

即可看到修改后的信息。 

（三）任现职以来主要教学及人才培养业绩成果 

1.近五年课堂教学情况 

（1）您只需填报近五年（2017-2018 学年至 2021-2022 学年）

教学任务完成情况，任现职不满五年的按照实际任职年限内的教学任

务完成情况填写。 

（2）为保证教学信息的真实、准确，本科课堂教学信息由本科生

工作量确认系统导入，研究生课堂教学信息由研究生教学系统导入，原

则上不允许在本申报系统中修改。特别提醒您不要忘记在教学系统中

确认本学期工作量。请您认真核对由教学信息系统导入的数据是否完

整、准确，若发现系统自动导入的数据有误，请联系本单位教务秘书，

在教学系统中修改。教学系统中审批通过后，请务必在本系统中点击“同

步”更新信息。 

（3）部分已调入的教师在调入我校前如果近五年（任现职不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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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年的为实际任职年限内）在原单位有教学经历，请在本系统中点

击“新增”录入。 

（4）您可以编辑“备注”信息。 

2.主要教学研究成果、主要教学改革项目、主要教学获奖 

（1）您只需填报任现职以来（本级晋升年月以后）的教学成果。

所有教学成果情况均有数量限制，要求在填报时均只保留 5 项，超过 5

项的将不予显示。 

（2）由于教学研究成果、教学改革项目、教学获奖信息暂无教学

系统导入，此部分需由教师本人进行填写，点击“新增”即可录入，

请您确认录入成果完整、准确。 

3.近五年指导研究生情况 

为保证近五年指导研究生情况的真实、准确，指导博士生、硕

士生具体由研究生系统同步，原则上不允许在本申报系统中修改。

若发现数据有误，请联系研究生院进行修改。 

（四）任现职以来主要科研业绩成果（含主要论著、科研项目等） 

1.您只需填报任现职以来（本级晋升年月以后）的科研成果。

所有科研成果情况均有数量限制，例如：主要论著要求在填报时只

能保留 15 项，超过 15 项的论著，在导出申报表时将不予显示；主

要科研项目、主要科研获奖，要求在填报时均只保留 5 项，超过 5

项的将不予显示。 

2.为保证科研信息的真实、准确，科研信息由科研系统导入，

原则上不允许在本申报系统中修改。已同步的内容背景色为灰色，

除“代表性成果”外，均不可编辑。论文类，请您认真核对由科研



14  

系统导入的“论文名称”、“刊物或出版社/发表时间”、“刊物级

别”、“本人排名”是否完整、准确；著作类，请您认真核对由科

研系统导入的“专著/合著/译著名称”、“刊物或出版社/发表时

间”、“本人排名”是否完整、准确；科研项目类，请您认真核对

由科研系统导入的“起止年月”、“项目名称”、“项目来源”、

“立项经费”、“本人分工情况”、“项目状态”是否完整、准确。 

若发现系统自动导入的数据有误，请在本人科研系统中修改。科

研系统中审批通过后，请务必在本系统中点击“同步”更新信息。具体

安排请以科研处、理工处通知为准。 

3.部分已调入的教师在调入我校前如有署名单位为非中国人民

大学的科研成果，请在本系统中点击“新增”录入。 

4.您在申报教师职务时，不需要显示的科研成果，可以点击“删 

除”。 

5.选择代表作您可通过“代表性成果”选择代表作，该字段默

认值为“否”，您需将作为代表作的成果的“代表性成果”修改为

“是”。 

 

代表性成果设为“是”的成果，显示字体为红色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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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教授各级岗位者，请选择代表作（从主要论著中选择）共不超

过 5 部（篇），选择代表性科研项目（从主要科研项目中选择）不超

过 3 项，选择省部级及以上（盖国徽章）获奖不超过 3 项（从主要科

研获奖中选择）。 

申报副教授各级岗位者，请选择代表作（从主要论著中选择）共不

超过 3 部（篇），选择代表性科研项目（从主要科研项目中选择）不

超过 2 项，选择省部级及以上（盖国徽章）获奖不超过 3 项（从主要

科研获奖中选择）。 

申报讲师、助教各级岗位的，不需要选择代表性成果。 

如需调整代表作，请您在“业绩成果 1”、“业绩成果 2”页签

重新选择“代表性成果”，请先将不需要的代表作的“代表性成果”

修改为“否”。 

6.上传主要论著的代表性成果附件 

在主要论著部分“代表性成果”标记为“是”的成果需要您上传

相应的已做匿名处理的成果文件，否则不允报批。（请注意文件名以

论文名称命名，不要出现个人信息，并且只能上传 PDF文件。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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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任现职以来获奖情况 

主要科研获奖、主要智库成果/发明专利/成果转化/艺术作品等

请您点击“新增”逐条新增。 

 

（六）其他文字信息 

请填写您任教师以来担任辅导员、班主任、学生社团指导教师或支

教、扶贫、参加孔子学院及国际组织援外交流等情况、参加学科建设及

其他社会工作情况。并请填写个人总结和拟聘岗位任期目标。为避免因

系统或网络故障造成信息丢失，建议您先在文档中完成后复制粘贴到

相应栏目，复制后先点击文本框以外的其他空白处，再点击保存。 

五、其他 

（一）保存申请 

您可以点击“保存”，保存好各页面已经填写的信息，以便在其

他时间继续补充有关信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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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提交申请 

当所有各类信息填写完成并检查无误后，您可以通过点击“提交”，

提交您的申请信息。 

 

请不要急于提交本人的申请信息。提交申请信息前，请您认真审核

您所填写的数据信息，确保准确无误。 

（三）预览、下载申报表 

您可导出、预览 WORD、PDF格式申报表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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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可以下载或打印申报表，便于您核对申报信息或在本单位述职使用，

不做其他用途。 

 

提交至学校的申报表，由学院人事干部在“微人大”中统一打印。

学校只认可由院系打印并盖章、签字的申报表。 

（四）查看申报状态 

您在系统中申报教师职务后，可能出现不同的状态，分别是:保存、

个人提交、单位审核通过、单位审核不通过、单位返回个人修改、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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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审批通过、学校审批不通过、学校返回单位修改、结束。 

 

1.在点击保存但尚未提交前，您看到的申报状态是“保存”，您

可以点击相应的申报岗位级别，继续填报信息。 

2.在正式提交但单位尚未处理时，您看到的申报状态是“个人提

交”，点击岗位级别进入后，可下载申报表或查看表单。 

3.单位审批后，显示的是单位通过、单位不通过或单位返回个人

修改，点击岗位级别进入后，可查看单位审核意见、下载申报表或查看

表单，返回本人修改的也可根据审核意见修改并重新提交。 

4.学校审批后，显示的是学校通过、学校不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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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 申报教师岗位 

一、登录微人大系统 

（一）请登录微人大（http://v.ruc.edu.cn） 

 

如遇用户名或密码问题无法登录，请联系信息技术中心，电话：

62516251。 

校 外 登 录 须 使 用 VPN 进 行 连 接 ， 请 先 登 录

https://webvpn.ruc.edu.cn/login 进行连接，之后进入微人大进行岗

位聘用申报操作。 

 

http://v.ruc.edu.cn/
https://webvpn.ruc.edu.cn/login
https://webvpn.ruc.edu.cn/login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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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选择职评岗聘申报 

点击应用导航中的“校务”，在第二页较下面位置点击“职评岗聘

申报”进入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二、核对重要人事信息 

申报前，请您仔细核对与职务评审有关的个人基本信息。点击“信

息确认表”进入信息核对页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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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提交信息修改申请 

如果信息无误，则您无需进行任何操作。 

如需修改，请在相应有误的信息项后的“个人拟修改信息”列中录

入您认为正确的信息。 

 

如果需要上传相关证明材料，您可以点击“上传附件页”，点击“上

传附件”。点击“浏览”，选择要上传的附件，点击“上传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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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交后，学院（系）审批通过、人事处核实后，基本信息、学历学位

信息由人事处调配办公室更改；专业技术职务和聘用岗位信息由人事处教

师事务办公室更改。 

由于学校审核需要一定时间周期，在此期间，您可正常进行岗位申报，

人事信息将在学校更改后生效。您提交岗位申请前，务请确认所提交的信

息修改申请已经审批修改，以确保人事信息准确无误。 

（二）查看审批进程 

在申报系统首页，可以查看信息确认表的状态。点击“信息确认表”

进入，可以看到单位和学校的审批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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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选择拟申报岗位 

请您在岗位聘用分类下教师岗位中，选择您拟申报的岗位级别。如下

图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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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校教师职务评审实行隔年申报和有限次数申报制度，请关注

您的申报次数，合理安排晋升申请。具体规定见《中国人民大学教

师岗位设置与聘用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2019-2020 学年校政字 39

号）。 

 

四、填写岗位聘用申报表、申报高一级岗位成果一览表 

（一）、使用说明 

1.切换页面 

申报表、申报高一级岗位成果一览表等表格均以页签形式展示。

您可以点击需要进入的页签，切换到相应的页面。页签之间切换时，

页签内容自动保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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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工具栏 

根据您的需要，您可以选择保存、提交、导出 WORD 或 PDF

表格。每部分均设有“填表说明”，您可以滑动鼠标到“填表说明”

位置上进行查看。 

 

进入申请表，系统会自动同步科研、教学等数据。 

 

教学、科研系统修改信息后，请您务必在本系统中点击“同步”，

方可将您教学、科研系统中修改的信息更新到本系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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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可点击页面，放大后填写： 

 

新增内容，您可点击“新增”在页面逐条输入。 

 

您可通过拖放数据，调整同步信息当前显示的顺序，手动进行

排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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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核对个人基本信息 

申报页面默认的是当前人事系统中您的个人信息，不允许本人修 

改。如需修改，您可通过“信息确认表”提交申请（具体操作见前述

“核对重要人事信息”部分），学校审批通过后，请您在工具栏点击

刷新按钮，即可看到修改后的信息。 

（二）填写申报条件 

1.请选择您符合文件规定的哪一级教师岗位的任职条件： 

 

2.请您填写具体申报理由： 

 

特别提醒： 

（1）为避免因系统或网络故障造成信息丢失，建议您可先在文

档中完成后复制粘贴到相应栏目。（在保存时，请先将光标移出单元

格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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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您仅需填写与申报岗位任职条件相关的内容，鼠标放在空

白处即可查看填写示例。示例如下： 

申报教授二级岗位： 

【示例 1】本人符合第三十一条规定的情况：本人受聘教授岗位

满 12年，任现职以来以主要作者身份在 A类期刊发表 7篇学术论文，

出版过 2 部高水平学术专著，具备教授二级岗位业绩条件一览表 1 至

4类规定的第 1类：北京市教学成果特等奖第一获奖者。 

（三）学院（系）意见和学校意见 

此部分由学院（系）和学校填写，无需本人填写。 

 

（四）任现职以来教学及人才培养业绩成果 

1.近五年来完成教学工作情况 

（1）您只需填报近五年（2017-2018 学年至 2021-2022 学年）

教学任务完成情况，任现职不满五年的按照实际任职年限内的教学

任务完成情况填写。 

（2）为保证教学信息的真实、准确，本科课堂教学信息由本科

生工作量确认系统导入、研究生课堂教学信息由研究生教学系统导入，

原则上不允许在本申报系统中修改。特别提醒您不要忘记在教学系统

中确认本学期工作量。请您认真核对由教学信息系统导入的数据是否



31  

完整、准确，若发现系统自动导入的数据有误，请联系本单位教务秘

书，在教学系统中修改。教学系统中审批通过后，请务必在本系统中

点击“同步”更新信息。 

（3）部分已调入的教师在调入我校前如果近五年（任现职不满

五年的为实际任职年限内）在原单位有教学经历，请在本系统中点

击“新增”录入。 

（4）您可以编辑“备注”信息。 

2.主要教学研究成果、主要教学改革项目、主要教学获奖 

（1）您只需填报任现职以来（本级晋升年月以后）的教学成果。

所有教学成果情况均有数量限制，要求在填报时均只保留 5 项，超

过 5 项的将不予显示。 

（2）由于教学研究成果、教学改革项目、教学获奖信息暂无教

学系统导入，此部分需由教师本人进行填写，点击“新增”即可录

入，请您确认录入成果完整、准确。 

（五）任现职以来主要科研业绩成果（含主要论著、主要科研项目等 

1.您只需填报任现职以来（本级晋升年月以后）的科研成果。 

2.为保证科研信息的真实、准确，科研信息由科研系统导入，

原则上不允许在本申报系统中修改。已同步的内容背景色为灰色，除

“代表性成果”外，均不可编辑。 

论文类，请您认真核对由科研系统导入的“论文名称”、“刊

物或出版社/发表时间”、“刊物级别”、“本人排名”是否完整、

准确；著作类，请您认真核对由科研系统导入的“专著/合著/译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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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称”、“刊物或出版社/发表时间”、“本人排名”是否完整、准

确；科研项目类，请您认真核对由科研系统导入的“起止年月”、

“项目名称”、“项目来源”、“立项经费”、“本人分工情况”、

“项目状态”是否完整、准确。若发现系统自动导入的数据有误，

请在本人科研系统中修改。科研系统中审批通过后，请务必在本系

统中点击“同步”更新信息。具体安排请以科研处、理工处通知为准。 

3.部分已调入的教师在调入我校前如有署名单位为非中国人民

大学的科研成果，请在本系统中点击“新增”录入。 

4.您只需填写与申报岗位任职条件相关的内容，如：申报教授

二级、三级岗位的教授只填写以主要作者身份发表的 A、B 类核心

期刊学术论文和著作；申报副教授一级、二级岗位的教学科研型、

科研为主型副教授只填写以主要作者身份发表的 A、B类核心期刊学

术论文。其他内容可以点击“删除”自行删除（超过 15 项的论著

将不予显示）。 

5.选择代表作。您可通过“代表性成果”选择代表作，该字段

默认值为“否”，您需将作为代表作的成果“代表性成果”修改

为“是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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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性成果设为“是”的成果，字体显示为红色。 

 

申报教授各级岗位者，请选择代表作（从主要论著中选择）共

不超过 5 部（篇），选择代表性科研项目（从主要科研项目中选择）

不超过 3 项，选择省部级及以上（盖国徽章）获奖不超过 3 项（从

主要获奖中选择）； 

申报副教授各级岗位者，请选择代表作（从主要论著中选择）共

不超过 3 部（篇），选择代表性科研项目（从主要科研项目中选择）

不超过 2 项，填写省部级及以上（盖国徽章）获奖不超过 3 项（从主

要获奖中选择）。 

申报讲师、助教各级岗位的，不需要选择代表性成果。 

如需调整代表作，请您在“成果一览表 2”、“成果一览表

3”、“成果一览表 4”页签重新选择“代表性成果”。请将不需要

的成果的“代表性成果”改为“否”。 

（六）主要获奖情况 

请您点击“新增”填报您主要获奖情况。 

（七）主要人才项目 

请您点击“新增”添加您的主要人才项目情况。 

（八）主要智库成果 

请您点击“新增”添加您的主要智库成果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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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 

（一）保存申请 

您点击“保存”，保存好各页面已填写的信息，以便在其他时 

间继续补充有关信息。 

 

（二）提交申请 

当所有页签信息填写完成并检查无误后您可以通过点击

“提交”，提交您的申请信息。请不要急于提交本人的申请信息。提交

申请信息前，请您认真审核您所填写的数据信息，确保准确无误。 

（三）预览、下载申报表 

您可导出 WORD、PDF预览，如：PDF预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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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选导出的模板，包括：教师岗位聘用申报表、申报高一级

岗位成果一览表。 

 

您可以下载或打印申报表，便于您核对申报信息或在本单位

述职使用，不做其他用途。 

 

提交至学校的申报表，由学院人事干部在“微人大”中统一打印。

学校只认可由院系打印并盖章、签字的申报表。 

（四）查看申报状态 

您在系统中申报教师岗位后，可能出现不同的状态，分别是:保存、

个人提交、单位审核通过、单位审核不通过、单位返回个人修改、学

校审批通过、学校审批不通过、学校返回单位修改、结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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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在点击保存但尚未提交前，您看到的申报状态是“保存”，

您可以点击相应的申报岗位级别，继续填报信息。 

2.在正式提交但单位尚未处理时，您看到的申报状态是“个人

提交”，点击岗位级别进入后，可下载申报表或查看表单，也可以进

行撤回。 

3.单位审批后，显示的是单位通过、单位不通过或单位返回个

人修改，点击岗位级别进入后，可查看单位审核意见、下载申报表或

查看表单，返回本人修改的也可根据审核意见修改并重新提交。 

4.学校审批后，显示的是学校通过、学校不通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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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 

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和岗位聘用申报系统涉及人事、教学、科研等

多方面信息，如遇问题，请联系相关部门。 

（一）技术问题 

请联系技术公司（电话：17862513259）或联系学校人事处（电

话：82504529）。 

（二）人事信息修改 

教师个人人事信息如需修改，请本人在系统中填写《信息确认表》

提交申请。本人提交后，请所在单位审批。 

单位审批通过、学校核实后，出生日期、来校日期、学历学位信

息由人事处调配办公室更改，联系电话：82509736；教师的二级学科、

专业技术职务和聘用岗位、博导批准时间信息由人事处教师事务办公

室更改，联系电话：82504529。 

（三）教学信息修改 

请教师联系本单位教务秘书，在教学系统中修改。时间安排请以

教务处和研究生院通知为准。教务处联系电话：62513533，研究生院

联系电话：62511774。 

（四）科研信息修改 

请教师联系本单位科研秘书，在科研系统中修改。时间安排请以

科研处和理工处通知为准。科研处联系电话：62510534，理工处联系

电话：62514955。 


